
沈“放管服”办〔2023〕6 号

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相关工作
的通知

县直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

造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32 号）（以下

简称《意见》）、省办公厅《河南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

件事一次办”改革实施方案》（豫政办〔2023〕22 号）的工

作要求。为提升我县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更

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升

级版，现就全面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相关工作提出具

体实施意见，请各县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逐项认领涉及事

项，把握时间节点，认真抓好落实。

1、组建专班，明确责任。县推进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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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协调小组结合实际，参照省级统筹的“一件事一次办”

清单，设立工作专班，规定牵头单位，每个“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组建一个由牵头单位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和有关责任单

位业务骨干组成的工作专班，围绕“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细

化分解任务，明确时间节点、部门分工和监管责任。有关单

位要明确本系统“一件事一次办”工作职责，组建专班，落

实好相关工作。同时，要发挥牵头引领作用，横向协调相关

部门，及时寻求上级业务指导，凝聚合力共同做好工作。

2、优化流程，联审联办。各工作专班要对“一件事一

次办”涉及的多个服务事项的设定依据、受理条件、申请材

料、办结时限、收费标准、办理结果等要素进行梳理（县级

没有审批事项可以略过），合理调整先后顺序，优化办理要

素和业务流程，形成“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理标准化工作

规程和办事指南；整合、精简、优化申请材料和表单实现“多

表合一、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建立联办

机制，开展联动审批，推行联合评审、联合勘验、联合验收

等协同服务；优化整合出件环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

端出件”。

3、聚焦需求，强化支撑。各有关单位梳理系统应用和

数据共享需求，制定电子证照社会化应用需求清单，及时报

送县营商局，积极配合市级平台建设单位完善系统建设。按

照“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理业务流程，配合推进涉及事项



运行的政务服务平台、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对接，做好数

据汇聚共享、电子证照制发等工作。

4、统一受理，融合办理。各便民服务中心要科学合理

设立“一件事一次办”综合受理窗口，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

现“一窗受理”。相关部门对窗口工作人员授权要到位，能

够集中办理企业和群众通过线上专区或线下专窗提交的申

请事项。同时，要依托线上专区和线下专窗，强化线上线下

审批协同，实现多个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一窗（端）受理、一网办。

5、充分发挥督考“指挥棒”作用，促进任务落实。建

立“一件事一次办”工作进展定期通报制度，推动各项工作

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沈丘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

研商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日常沟通协

调，倒排工期、加速推进；工作专班牵头单位积极发挥职能

作用，协调督促各有关单位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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